
107 學年度第 3 次社團審議委員會會議記錄 

開會事由：107 學年度第 3次社團審議委員會 

開會時間：107 年 12 月 21日(星期五)下午 12時 10分 

開會地點：濟世大樓一樓社團會議室 

主 持 人：周汎澔學務長 

聯絡人及電話：楊秋蓮小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機：2115#42 

出席人員：周汎澔學務長、陳朝政委員、黃博瑞委員、許智能委員、陳以德委員、莊

宜達委員、張靜芬委員、遊芳晨學生代表、郭慧茹學生代表、毛品程學生代

表、蔡安雅學生代表、李嘉鈞學生代表、楊潔茜學生代表、張祐銘學生代表

、詹絜茵學生代表、沈 倢學生代表(郭慧茹代) 

列席人員：王慶煌先生、康雅婷小姐、楊秋蓮小姐、陳玫伶小姐、李昊原先生、 

          鄭蕙瑾小姐 

請假人員: 溫燕霞委員、黃英峰委員、林妍岑學生代表 

 

會議議程： 
 

一、主持人致詞(略) 
 

二、報告事項:上次會議提案決議宣讀確認： 
 

107學年度第 2 次社團審議委員會議記錄簡要表（107.10.01） 

案    由 決    議 

案由一： 
審議牙醫系學生會 107學年迎新宿營懲 
處案 

牙醫學系學生會器材借用停權 6個月，期
限為 107年 11月 1日~108年 04月 30日         
止，且限制該系學會 108學年度迎新活動 
只能於高醫方圓 10 公里內場地辦理。 

 
 
三、討論事項 
 

提案一： 
案  由：審議 108 年度學輔經費分配複審案詳如附件一，請討論。(P4-19) 
說  明： 

 （一）為配合編列 108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補助款暨學校配合款，由各社團提出

108 年度工作計劃表及經費需求後，已於 107 年 12 月 5 日分別召開 4 場各

屬性社團經費協調會議，會中討論社團活動經費之優先順序。 
 （二）各工作項目之具體辦理事項經社團審議委員會複審通過後，提送學務會議審 
       議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 



 
提案二： 
案  由：審議 108 年高雄醫學大學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計畫案詳如附件二，請討論。 
        (P20-26) 
說  明：108 年校內社團評鑑將於 108 年 2 月 15 日舉辦，評鑑等第依本校學生自 
        治團體暨社團評鑑實施辦法規定辦理，請討論。。 
決  議：(一)每組增設最佳進步 1 名，頒贈獎狀以示鼓勵。 
        (二)公告實施計畫時一併告知評鑑資料無紙化之注意事項，並請有無紙化評 
           鑑的社團分享經驗。  
 
 
提案三： 
案  由：審議 107 學年度績優社團幹部獎學金獎勵名單案，請討論。(P27-29) 
說  明：依據本校績優社團幹部獎學金實施要點規定，為鼓勵學生踴躍參與社團， 
        並獎勵優秀負責之社團幹部，本學年計有 23 人提出申請，經 5 位校內外 
        評審委員評定成績後，獎勵名單及核發金額新台幣 60,000 元整，初審建 
        議獎勵名單及獎勵金額詳如附件三及附件四。 
決  議：第 12 名修正為崇德青年社，修正後通過。 
 
提案四： 
案  由：審議高雄醫學大學學生社團活動違規記點表案，請討論。(P30-31) 
說  明： 

(一)依高雄醫學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二十七條學生社團之懲罰：學生社團違反  
   法令、校規、本辦法規定或公序俗者，除行為人及社長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處 
   分外，學務處經召開本委員會決議後，得對學生社團依情節之輕重予以下列之 
   處分：1.警告並列入記錄，作為學生社團評鑑與經費補助審核之依據。2.停止 
   經費補助或其他權益(如暫時停止活動、扣學生社團評鑑總分或記功嘉獎降級 
   等)。3.停社處分。 
(二)為維護學生社團活動之安全性及公平性，故擬將社團活動違規記點，並建立     
   社團違規懲處參考標準。 

決  議：請課外活動組依委員意見修訂後再提討論。 

 
  
四、臨時動議：無 
 
五、散會：107 年 12 月 21日(五)下午 1 時 20分 
 


